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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 4 月 4 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请注意我的前任 2004 年 10 月 19 日的信（S/2004/852）。反恐怖主义委员

会收到了后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根据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 段提交的第 4 次

报告(见附件)。请安排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 

          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主席 

          埃伦·马格利特·洛伊（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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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5年 3月 28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反恐怖主义委员

会主席的信 

 关于你 2004 年 9 月 20 日的来函，谨随函附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答复反恐怖

主义委员会提出的问题所编写的第 4 次报告（见附录）。 

 

            常驻代表 

            大使 

            贾瓦德·扎里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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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对反恐怖主义委员会主席 2004 年 9 月 20 日的信中就第 1373 号决议

执行情况所提问题的答复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第 4次报告） 

对问题 1.1 的答复： 

 - 伊斯兰协商大会（议会）的相关专门委员会正在审查和审议按宪法规定

的程序要求所拟订的反恐怖主义法案。 

 - 议会所通过的反洗钱法案并未经宪法监护委员会（宪法监督机构）核准，

已发回议会重新审议。由于后者坚持其所通过的案文，已按宪法规定，

将法案提交国家权宜委员会作最后审查与批准。 

 - 反恐怖主义法案及反洗钱法案的批准，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这方面的

优先事项，而其他相关公约和议定书也在各自的政府委员会的审议过程

中。此外，为弥补目前的法律缺陷，最高国防安全委员会已经通过了若

干准则和指示，为各个执行机构和组织的合作与互动奠定基础。这些准

则也特别规定了这类组织的任务和责任。 

对问题 1.2 的答复：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第 3 次报告已经指出，伊斯兰刑事法典第 512 和 516 条

以及第 5 条（第 1 款）规定了对危害其他国家和本国外部安全的犯罪者实施惩罚。

此外，1971 年通过的惩罚危害外国的犯罪者的法律，规定对于利用伊斯兰领土危

害他国安全的人实施惩罚。 

对问题 1.3 的答复： 

 根据防止洗钱特别措施第 9 条，在中央银行的一个部门中设立了一个反洗钱

专门委员会，其重要机构之一是金融情室。这个委员会包含 7 个成员，包括监测

银行活动的一名执行理事会成员（担任委员会主席）、以及下列部门的总干事：

监测活动部、外汇政策部、内政部、外汇业务和法律事务部，以及情报部和司法

部的代表。反洗钱专门委员会的职能和权力如下： 

1. 核查金融机构遵守防止洗钱特别措施的情况。在防止洗钱特别措施第 1条第

3 款内具体提到的这些金融机构如下： 

 ㈠ 公营和私营银行机构， 

 ㈡ 中央银行授权的信贷机构， 

 ㈢ 处理外汇的私营经济人， 



 

4 
 

S/2005/224  

 ㈣ 国家合作基金、免息贷款基金和信贷合作基金，它们是在国家货币和信

贷委员会所指定的规则以及其他现行的相关条例之下运作， 

2. 审议和批准防止洗钱特别措施关于鉴别顾客和制止洗钱的第1条第3款内具

体规定的金融机构内部程序规则。要获得批准，该程序规则应该载有关于金融机

构在以下内容方面的政策与建议的足够资料： 

 ㈠ 收集、处理、分类、和保存有关顾客或其代表（不论是自然人或法人）

身份的任何资料记录的方法， 

 ㈡ 保存有关顾客身份及其业务查验文件的方法， 

 ㈢ 侦测任何可疑活动并向中央银行报告的方法， 

 ㈣ 设计和执行关于鉴定顾客以及防止可疑活动的工作人员训练方案， 

 ㈤ 制定内部管制规则并任命每个部门或单元的监测（遵守情况）干事， 

3. 列出上面第一段所规定的金融机构内主管遵守情况干事的姓名。 

4. 查明未经授权的信贷机构（根据防止洗钱特别措施第 10 条），设定一个冻结

账户和公布姓名与有关这些机构的其他资料的截止日期。 

5. 审议与决定金融机构就核查顾客身份所提议的任何其他鉴定方法（根据防止

洗钱特别措施第 12 条第 4 款）。 

6. 审议金融机构在监测机制内关于可疑洗钱行为的报告。 

7. 制定训练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关于侦测和报告洗钱行为的政策和

战略。 

8. 调查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防止洗钱特别措施规定的案件。 

9. 审议和决定委员会主席向委员会提报的任何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的紧急案

件。 

对问题 1.4 的答复：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按其国际义务，定期将涉嫌参与恐怖主义行动的人员和组

织名单（从相关的联合国机构收到），提交本国的银行机构和信贷与金融机构，

以查明和冻结这些实体和个人的账户，为此，本国的银行系统和金融机构都定期

获得来自安全理事会相关委员会的增补资料。 

 在本国有关当局进行了彻底调查之后，得到的结论是，除了安全理事会第

1267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在 2004 年 12 月 7 日至 12 月 9 日访问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期间，向他口头报告的案件之外，附属于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人员和组织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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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银行和信贷机构开设任何账户。有关该案件的账户已予

冻结。 

 至于通过电子汇款在本国银行系统之外运作的组织，已在伊朗侦测到一个嫌

疑组织。由于该案正在调查过程中，还无法公布这个案件的细节以及发布相关资

料。在完成调查程序后，委员会将会获知该案的细节。 

 关于被列为恐怖团体的团体和组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已经一再表明，过去

30 年，人民圣战者组织及其附属组织全国抵抗委员会、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和民

主解放军参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和境外危害伊朗人和其他民族的恐怖行动，

造成数千无辜人民的伤亡。该团体及其附属组织的总部设在巴格达，已经发展了

规模庞大的恐怖主义网络，在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欧洲和美国运作，从事策划、

执行和资助恐怖行动。 

 这些团体同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有特殊的系统联系，在伊拉克设立了一个名

叫“阿什拉夫营”的大型训练和行动基地。关于这些恐怖团体活动的详细资料将

在另一份报告中提交反恐委员会。 

对问题 1.5 的答复： 

 涉及在伊朗进行金钱交易业务的最重要非银行机构网络是免息贷款基金，该

基金必须在国家金融和信贷委员会所设定的规则下运作，并遵守中央银行所规定

的程序。根据现有规则，免息贷款基金有义务编制财务报表，并按要求提交中央

银行调查。 

 中央银行获得授权取消这类基金的执照，如果发现它们违反了相关的规则

与程序。最近，已经采取更严格的措施以确保对这类基金的较严管制，如果发

现它们是在中央监督框架之外运作，就予以解散。此外，根据防止洗钱特别措

施第 10 条的规定，禁止为未经授权的信贷机构开设账户或向其提供任何银行

服务。受特别措施约束的金融机构必须冻结这类机构的账户并停止向它们提供

服务。 

 此外，根据部长会议通过的关于非政府组织基金会和业务的行政指示，所有

作为协会、中心、基金会和组织而运作的实体，都必须获得指示所规定的相关当

局的授权。因此，这些机构有义务通报相关的检查当局它们可能从外国来源收到

捐款或援助。 

 根据该指示第 16 条，如果这些非政府组织实体是为金钱和贷款的目的或提

供免息服务而设立，它们有义务获得中央银行对其基金会和业务的事先批准。在

这方面，慈善团体的活动与经费筹措，也受到该指示的管理，并受到相关监察当

局的严格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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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问题 1.6 的答复： 

 根据国家金融法的规定，中央银行于2003年7月25日发布行政命令（第2709

号），根据国际金融合作机构的建议，以 MT103 信息取代 MT100 信息，要求本国

银行机构收集和提供有关任何电子转账的申请者或这类汇款的资料。值得一提的

是，伊朗金融机构内的任何电子转账，都必须遵守防止洗钱特别措施以及防止资

助恐怖主义活动的相关措施的规定。 

对问题 1.9 的答复： 

 伊朗的国家反恐委员会负责确保参与防止恐怖主义的相关机构之间的必要

协调与分享情报。情报部和执法机构包括警察，也通过国际刑警和其他相关渠道，

参与有关嫌疑恐怖主义活动的信息与情报的交流。国家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是由情

报部、外交部、内政部和按照所审议案件所需其他机关的代表组成。该委员会的

活动受到最高国防安全委员会的监督。 

对问题 1.10 的答复： 

 对于现金、可转让票据、宝石和稀有金属的任何越界流动，在伊朗必须申报

和获得事先批准。根据管理越界汇款和交易的进出口法案，海关行政署负责管制

任何这类流动，并确保遵守当前实施的规则和条例。 

对问题 1.11 的答复： 

 伊朗的海关行政署通过海关执行网络和北京的亚洲和太平洋区域情报联络

处，同世界海关组织分享关于扣压走私物品包括麻醉药物的情报。伊朗也同世界

许多国家签署了关于交流与海关有关的情报，包括违反海关规定和走私违禁品的

资料。 

 伊朗民用航空组织已根据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最新规则和建议，采取了必要

的安全措施，保护国家的机场。此外，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港口与运输组织，同

本国武装部队和执法机构协调，负责保护港口和沿岸设施。 

对问题 1.12 的答复： 

 海关法的行政指示第三章（第 65 至 72 条）规定了关于储存、登记或查验有

关武器的货物申报和支助文件的法律程序以及管理储存的其他规则。并且根据该

法第 40 条第 3 款，武器和火器包括其零部件例如弹药、起爆管、枪弹、子弹和

其他弹药、炸药、爆炸物和燃烧弹的进口都受禁止。此外，按照和谐系统第 93

章说明的规定，禁止武器、弹药及其零部件的进出口，并且需要国防部和武装部

队支助单位的事先批准。 

 此外，也有下列的法律规定： 

 ㈠ 1971 年通过的禁止走私武器和弹药法第 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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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 伊斯兰刑事法典第 511 和 682 条， 

 ㈢ 1960 年通过的安全措施法第 13 和 15 条， 

对问题 1-12A 的答复： 

 如上所述，根据海关法的规定，武器和火器及其零部件，例如弹药、起爆管、

子弹和其他弹药、炸药和爆炸物与燃烧弹的进出口，都受到禁止，并且需要国防

部和武装部队的后勤支助单位事先批准。 

对问题 1-12B 的答复： 

 伊朗的海关管理处负责在过境点、海港和机场执行第 93 章（武器和弹药）

和第 36 章（爆炸物）规定管制物品的进出口规则与条例。 

对问题 1-12C 的答复：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现行法律，不允许经纪人和仲介人参与有关武器或

爆炸物的交易或进出口许可证的发放以及这类交易的批准。 

对问题 1-12E 的答复： 

 国际刑警是在伊朗的执法机构网络内运作的单位之一，同国际刑警中央办事

处密切合作，防止和制止武器、弹药和爆炸物的非法贩运。 

对问题 1-12F 的答复： 

 为确保有效防止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已同一些国家，

包括土耳其、利比亚、希腊、塔吉克斯坦、意大利、阿尔及利亚、西班牙、苏丹、

巴基斯坦、科威特和冈比亚签署双边合作协定。 

 


